2018年度《客家山歌》文化综合发展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和财务状况

炎陵县文化馆始建于1951年，1993年建新馆，新馆位于县城井冈与文化路交汇处，占地面积7亩，建筑面积2733.92平米，内有展室、少儿活动室、辅导工作室、老年活动室、非遗展厅（传习所）等，具备法人证书，注册资金126万元，机构代码为44531614-7，属于全额国家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年检合格单位，全馆工作人员共10人，主要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组织和辅导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申报工作。自2005年以来我县的非遗保护和申报工作都是由我馆负责，由支部书记（或副馆长）主抓非遗工作，同时配备非遗专干和兼职各1人。现在，我馆主管非遗工作的是蔡枚馆长，非遗专干是谭明勇同志。

从2018年起，全县所有单位财务账户管理全部由县财政局统管，馆内没有财务账号，只有县财政统一的账号，财务统管后，财务管理更加规范，支出和预算都必须报经县财政通过。

（二）专项资金项目概况。

客家山歌项目属于文化综合发展专项经费支出范畴，项目经费主要用于项目的传承和保护，主要包括非遗展演、宣传、进校园、培训、编辑出版书籍等方面，2018年的项目经费主要用于非遗宣传和展示展演以及编辑出版书籍方面。

二、文化综合发展专项资金落实及支出情况

（一）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预算情况、实际到位以及完成等情况分析。
客家山歌项目经费预算为17万，实际到位10万，于2018年6月11日到账于县财政专用账户上。根据计划，我馆积极开展项目计划活动，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主要开展了非遗展演宣传和客家山歌演出活动以及《新编客家山歌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由于客家山歌集的出版发行涉及到搜集资料，特别是打谱需要很多时间，因此此项活动虽已签订合同，但仍在编辑审校过程之中，预计今年7月能出版。由于项目经费的管理和支出有严格的程序和审批，项目经费无违规使用情况，更不存在违法行为。滞后情况上面已有说明。
三、项目实施过程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项目的申报经过申报书的填写，申报单位资格的审定，申报内容的具体计划，通过省审核通过后立即组织实施，虽个别项目内容还在进行中，但都是按照要求在实施。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申报通过后，我馆按照制定的项目专项经费管理使用制度严格执行，接受县财政的管理和审核，根据项目计划，结合我馆实际积极开展项目实施活动。

四、专项资金预期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申报通过后，立即着手组织实施，在及时性方面，除了《新编客家山歌集》正在进行中，客家山歌的展演宣传活动已完成。社会效益方面，通过展演宣传活动让客家山歌在民众中的良好影响力得到了提升，更多人喜欢传统文化，很多人开始学唱客家山歌；可持续影响方面，通过展演宣传活动，客家山歌的传唱经过观看群众的观看，很多自发组织找到传承人学唱山歌，形成了一种传统山歌人人唱的氛围；社会公众满意度方面，通过展演等方式，群众评价一致叫好，满意度达95%以上；项目的有效性方面，通过组织27人的群文艺术团展演宣传8场，观众达到4000余人，达到预期目标；组织编辑的《新编客家山歌集》已签合同，原计划5000本，由于每本的单价超过预算，只能发行3000本。
五、项目后续工作计划
为了更好促进客家山歌的传承和发展，后续我馆还将不遗余力组织开展展演宣传、进校园、进社区、举办培训班等活动，同时，力争在今年7月份前出版发行《新编客家山歌集》。
六、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和建议
客家山歌是以唱为主，带给人民听觉享受的一种传统文化，因此，与其他非遗项目不同的是，加大力度做好展演和宣传活动是促进项目发展的最有利措施 ，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同时继续做好进校园传唱，培养更多小山歌手也是项目发展和传承的有力保障措施。存在的问题是，目前项目的影响力还不是很大，特别是在全国，力争组织客家山歌队多参加国家级的展演活动，扩大项目的影响力，由此，带动更多人来学唱客家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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